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
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

    根据《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暂行规定》（人事部2005年第6号令）、《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试行办法》（桂政发〔2005〕45号）和《广西壮族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实施细则》（桂人发〔2006〕22号）等文件精神，我局直属事业单位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广西体育运动学校、广西航空运动学校等3个单位根据事业发展的需要，经自治区编办、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批准，将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特制定本简章。
    一、招聘基本条件
    1.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

    2.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吃苦耐劳；

    3.具有正常履行职责的身体条件；

    4.具备招聘岗位要求的专业知识和能力；

    5.符合招聘岗位的年龄规定，具备相应的学历条件及其他资格条件；

    6.热爱体育事业。
    二、招聘计划及岗位要求

    公开招聘计划及具体岗位要求如下：

	序号
	用人单位
	岗位名称
	招聘

人数
	学历学位
	专业
	职称
	年龄
	工作

年限
	其他资格条件

	1
	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
	教师
	2
	本科以上
	中医骨伤
	
	40岁

以下
	
	英语四级以上

	
	
	护士
	1
	大专以上
	护理专业
	
	30岁

以下
	
	注册护士

	
	
	辅导员
	1
	本科以上
	音乐表演、舞蹈表演、播音主持
	
	25岁

以下
	1年

以上
	

	
	
	教师
	1
	本科以上
	舞蹈专业
	
	30岁

以下
	
	

	
	
	教师
	3
	硕士研究生
	体育教育训练学
	
	35岁

以下
	
	

	
	
	教师
	1
	硕士研究生
	泰语专业
	
	35岁

以下
	
	

	
	
	教师
	1
	本科以上
	高尔夫球专业
	
	35岁

以下
	2年

以上
	

	
	
	教师
	1
	本科以上
	中文秘书
	
	35岁

以下
	
	

	
	
	教师
	1
	本科以上
	播音与主持艺术
	
	25岁

以下
	
	英语四级、计算机一级

	
	
	教学辅助
	1
	本科以上
	体育教育、运动训练
	
	35岁

以下
	
	

	
	
	教授兼教务处处长
	1
	硕士研究生
	体育、医学、管理
	教授
	50岁

以下
	
	

	
	
	教师
	1
	硕士研究生
	新闻传播学专业
	
	30岁

以下
	
	

	2
	广西体育运动学校
	物理

教师
	1
	本科以上、

学士学位
	物理
	中级以上
	35岁以下
	
	具有高级职称的可适当放宽至40岁

	
	
	生物

教师
	1
	本科以上、

学士学位
	生物
	中级以上
	35岁以下
	
	具有高级职称的可适当放宽至40岁

	
	
	数学

教师
	1
	本科以上、

学士学位
	数学
	中级以上
	35岁以下
	
	具有高级职称的可适当放宽至40岁

	3
	广西航空运动学校
	会计
	1
	本科
	会计学
	初级
以上
	35岁以下
	1年

以上
	有从业资格证书

	
	
	飞行教练
	1
	高中
	飞行专业
	
	35岁以下
	
	有从业资格证书

	
	
	文秘
	1
	本科
	中文或文秘
	
	30岁以下
	
	

	
	
	管理
	1
	本科
	体育类专业
	
	30岁以下
	
	


    三、招聘程序及办法

    招聘采取考试与考核相结合的方法，按照发布简章、报名、资格审查、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考核、体检、公示和聘用等步骤进行。

    （一）发布简章

    制订《2010年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面向社会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简章》，经自治区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备案确认后，在广西人事考试网（http://www.gxpta.com.cn/）上发布招考信息。

    （二）报名及资格审查

    1、报名时间：2010年10月18日至20日止, 上午8：30--12：00；下午15：00--18：00。 
2、报名地点：
（1）报考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南宁市公园路2号广西体育高等专科学校组织人事处办公室（南宁市公园路2号综合楼四楼）,联系电话：2816640。
（2）报考广西体育运动学校：南宁市中华路7号广西体育运动学校办公楼三楼党委办公室，联系电话：2213835。

（3）报考广西航空运动学校：南宁市江南区星光大道7号自治区体育局办公楼504号办公室，联系电话：4822322。

请应聘考生根据报考的单位到相应的报名地点办理报名手续。

3、报名方式：采取直接到现场报名的方式，每位报考者只能报考一个岗位。报名时须携带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英语等级证、计算机等级证等原件（原件当场审核后退回）及复印件各一份、近期一寸免冠彩色照片3张，填写《2010年广西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一式二份。经审查同意报考的应聘者，按桂价费〔2007〕86号文件精神缴纳报名考试费60元。招聘单位对报考者进行资格审查，并通知资格审查合格者考试的时间和地点，领取《准考证》。    

    应聘者须对所填报信息资料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合法性负责，如有不实，将取消报考资格。

    （三）考试

    考试包括笔试和面试，由用人单位主管部门和用人单位按公开招聘考试的有关规定负责组织实施。

    1、笔试

    （1）笔试主要测试应聘者的职业道德、职业规范以及岗位所需的专业知识、技能掌握和运用能力。

    （2）开考比例：招考岗位数与报考人数原则上要达到1：3比例方可开考。对达不到规定比例，由招聘单位决定不开考或减少该职位招考计划数。

    （3）笔试成绩公布：笔试结束5个工作日后，报考人员可向招聘单位咨询，也可登陆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网(网址: http://www.gxsports.gov.cn/)查询。

     2、面试

    （1）面试主要测试应聘者的业务素质及潜在能力，包括应聘者的综合分析、语言表达、计划组织、人际关系、应变能力和自我认知程度等。面试成绩在面试结束后当场宣布。

    （2）面试人选根据职位招考计划数，按1：3的比例，依笔试成绩从高分到低分确定，笔试成绩相同的，同时进入面试。急需人才、短缺人才和边缘学科特殊专业人才采取直接面试的方式招聘。面试人选、时间、地点在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网公布，并通知进入面试人选。
    （3）面试实行严格验证制度。凡进入面试的人员须按本简章规定携带全部报名手续原件，经验证无误后才能进入面试。证件及材料原件必须真实可靠，报考者因提供的证件（如身份证、毕业证、学位证、准考证、专业技术资格证及有关工作经历的证明材料原件等相关材料）不全或不真实的，或者报考者在《登记表》上填写信息为虚假的，招聘单位有权取消报考者的面试资格，报考者的笔试成绩也同时作废，所有责任由报考者自负。

    （4）面试成绩满分为100分。面试成绩未达到60分者，不得确定为考核人选。
    （四）考核
    考试结束后，根据笔试、面试综合成绩从高分到低分，按招聘职位人数1:1.2—1:1.5的比例确定考核人选，主要考察应聘者的思想政治表现、道德品质、业务能力、工作实绩（学业成绩）以及遵守国家法律法规等情况，并对应聘人员资格条件进行复查。

因考核不合格出现招考职位人选缺额的，在同职位考试人员中，按照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

    （五）体检
    按照考试、考核结果择优确定拟聘人员，组织拟聘人员到自治区级医疗机构进行体检，体检项目和标准参照《关于印发〈公务员录用体检通用标准（试行）〉的通知》（国人部发〔2005〕1号）的规定执行。体检费用由应聘者自理。
    因体检不合格出现招考职位人选缺额的，在同职位面试人员中，按照考试总成绩从高分到低分依次等额递补。

    （六）公示和聘用
    对体检、考核均合格的人员，经研究确定拟聘用人选，公示7天，同时公布监督举报电话。

    对经公示无异议的拟聘人员，按照干部人事管理权限报有关部门，审批结束，办理入编、聘用手续。新聘用人员的管理和待遇，按自治区事业单位公开招聘工作人员的有关文件执行。
    四、严肃纪律

    严格公开招聘纪律，对违规招聘的人员，一经查实，立即取消考试资格或聘用资格，已聘用的人员，应当解除聘用合同，予以清退；对违反公开招聘纪律的工作人员，视情节轻重严肃处理。

    附件：1．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人员报名登记表
二〇一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附件1
2010年广西体育局直属事业单位
公开招聘工作人员报名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
	
	相片

	性 别
	
	出生年月
	
	政治面貌
	
	

	专业技术职称
	
	参加工作时间
	
	

	工作单位及岗位
	
	

	学历
学位
	全日制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在职教育
	
	毕业院校及专业
	

	通讯地址
	
	联系电话
	

	学习及

工作经历
	

	家庭

成员

情况
	姓  名
	关  系
	所在单位
	职  务

	
	
	
	
	

	
	
	
	
	

	
	
	
	
	

	报考职位
	

	招考单位

审核意见
	（盖章）

月   年   日

	备注
	


报考单位及岗位：
注：1．应聘人员必须如实填写上述内容，如填报不实，招考单位有权取消其已取得的资格。

2．经审核符合笔试资格后此表（一式两份）由招考单位留存。

3．应聘人员需准备1寸彩色免冠照片2张，照片背面请写上自己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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